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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靈、魂、體三部份 

一、根據聖經啓示、人是分為靈、魂、體三部份、這不同於神學所說的三

元論、這是神的聖言、不是哲學名詞。聖經記載、人在被造的時候就

有了靈、魂、身體三部份﹝創二 7、帖前五 23、來四 12﹞。       

      ﹝一﹞人的靈是從神吹的氣而來、在人裏地位最高、人的身體是出於

土、地位最低。人的魂是人的‘自我’、在人的三部份中、地位

低於人的靈、高於人的身體。 

﹝二﹞神的旨意是啟示在人的靈裏﹝箴廿 27、提後四 23﹞。又由於人

的魂能與人的靈相交通、使人的魂可以通過人的靈明白神的旨意

﹝羅十二 2﹞、而人的身體不能直接與人的靈相交通、因此人的

身體應當順服人的魂、人的魂應當順服人的靈、人的靈應該順服

神。換句話說、人的靈應該管理人的魂、人的魂應該管理人的身

體、而神的靈應該管理人的靈。這是神造人靈、魂、體時的正當

次序。 

﹝三﹞亞當違背神的命令而犯罪、破壞了這個次序、而使人的魂﹝人

的自我﹞獨立行動、不願受人的靈管理。神對亞當說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不是說亞當的靈、魂、體沒有功用了、而是亞當的靈、

魂、體對神﹝順服神的事﹞死了。人的靈、魂、體仍然有功用、

人天天在用他自己的身體、人也時刻在用自己魂去思想、用自己

魂的感情、用自己魂的意志。人也可以用靈去拜偶像。 

﹝四﹞人雖然犯罪遠離了神、但神向人的拯救工作并沒有停止﹝創三

8-13、六 3、賽六十五 2﹞。在乎人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否願意轉向

神﹝亞一 3 你們要轉向我、我就轉向你們、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二、聖經啓示人的靈、魂、體各部的功用： 

﹝一﹞人的靈對神的功用： 

1 有敬拜神與神交通的功用﹝約四 24﹞。 

2 有知覺﹝或直覺﹞神旨意的功用﹝可二 8、徒十六 6-7﹞、能

直接知道神的旨意。 

3 有良心的功能﹝詩五十一 10、羅八 15﹞、能分辨善惡、是非、

對錯。 

﹝二﹞魂是一個人的自我、魂有思想、感情、意志等功用。 

1 思想﹝詩十三 2 魂裏籌算﹞。 

2 感情﹝路二 35 魂被刀刺透、十二 22 魂憂慮﹞。 

3 意志﹝弗六 6 從魂裏遵行神的旨意﹞。 

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决定人的自我。這就是所謂的‘人的自

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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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支配身體﹝魂管理身體﹞。 

有時自由意志受身體的支配、去安排身體享受﹝羅十三 14 不要

為身體安排去放慫私慾﹞。 

﹝三﹞人的身體的功用：吃、喝、睡眠、衣着、生育、各種生產和

生活技能的操作都是身體在進行。 

三、辯正二元論的錯誤： 

﹝一﹞全部原文聖經中沒有靈魂這個詞、靈就是靈、魂就是魂。中

文聖經中靈魂這個詞是錯譯﹝譯者將原文是靈的字加上魂

字、將原文是魂字前面加上靈字、就成了靈魂﹞。 

﹝二﹞聖經中靈、魂两字從來不互用。 

﹝三﹞人的靈和魂的功用是可以區分的﹝來四 12﹞。 

﹝四﹞聖經是將基督徒分為屬靈的基督徒﹝林前三 1﹞和屬魂的基

督徒﹝林前二 14﹞。 

﹝五﹞二元論不是來源於聖經、而是來源於希臘哲學。希臘哲學將

宇宙分為物質與精神两部份、凡以物質為第一性的稱為唯物論、

凡以精神為第一性的稱為唯心論。神學中的二元論是將人分為靈

魂與身體兩部份。否定聖經將人分為靈、魂與身體三部份的啓示。 

保羅針對哲學解經的錯誤曾說：「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

理學﹝原文是哲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

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西二 8﹞。 

 

 

 

人的靈魂體的墮落和自由意志的降服 

一、亞當、夏娃犯罪時的魂和身體： 

魂接受蛇的謊言﹝思想、感情、意志同時犯罪﹞。 

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眼睛和思想犯罪﹞。 

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眼睛、思想和感情犯

罪﹞。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意志犯罪、意志又支使手和嘴犯罪﹞。夏娃又將

果子給亞當、亞當也吃了。 

在亞當、夏娃第一次違背神的命令犯罪時、他們的魂獨立自主了、他

們沒有聽靈的聲音。他們不顧神的命令：「只是分別善惡樹的果子、

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二 17﹞。他們的魂脫離靈

的管理獨立自主了。 

二、亞當犯罪後的靈、魂、體、﹝畏懼見神的面﹞： 

「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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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

我便藏了」﹝創三 8-11﹞。 

亞當犯罪後聽見神的聲音就害怕、這是良心的責備。他犯罪後懼怕耶

和華神、他的自由意志﹝思想、感情、意志﹞促使他的身體藏在樹

木中。表明亞當的良心功用仍在、他的自由意志接受了良心的責備、

不敢見神的面。自由意志又支配身體藏在樹木中。表明亞當犯罪後

自由意志尚懼怕神。這是人的魂獨立於人的靈、犯罪之後、人第一

次自由意志的降伏。這不是神學上的神人合作論。 

三、人的靈魂體已經墮落、人已經成為罪的奴僕、人的自由意志還能轉

向神嗎？ 

保羅說：「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

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

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同作

見證、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二

14-15﹞。 

保羅說的外邦人、是亞當的後裔、是沒有神的人、是罪的奴僕、 

他們沒有摩西律法的、他們也不是外邦人中的基督徒。但保羅卻

說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表明他們心裏有神的律法的功用、

他們的良心還有分別‘是非’的功用、他們的思想對‘是非’還

有相互比較的功用。按照人的推論、這些外邦人的心裏不應該有

神的律法、他們的思想所想的盡都是惡、他們心裏不應該有神的

律法中善的東西。他們的自由意志也不能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

事。可是保羅卻說他們還有良心的功用、他們的良心還能為律法

作見證、他們還能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聖經說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羅五 12﹞、但聖經又說明、亞當的後裔的良心功用并未全死、

同時他們的自由意志還可以選擇行律法上的事。 

聖經說當人犯罪後、神就開始作救贖的工作、神就開始找人、神

親自找的第一個人就是亞當、此後神繼續找人、藉着神的獨生子

找人﹝路十五 3-7﹞、又藉着聖靈找人﹝路十五 8-10﹞。神願萬

人﹝萬人原文是所有的人﹞得救﹝提前二 4﹞、神不願一人沉淪

﹝彼後三 9﹞。因此神就在每個人的良心中找人、因為每個人的

良心中都有神的律法、只要他的良心願意作見證、他的思念願意

互相較量、只要他願意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願意只是自由意

志的傾向、并非他己行出來﹞、神就會藉聖靈作工、他就被神找

到了。 

馬太福音十三章撒種的比喻、四種土地人子都要去撒種、主耶穌

不是只將天國的種子撒在預定的好土裏、明知飛鳥要吃淨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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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也要去撒。因為神是願萬人得救的。至於種子能否發芽和

生長要看土地的反應﹝自由意志的揀選﹞。 

神在每個人的良心中工作﹝撒種﹞、人能否接天國的種子、要看

人自己的意願﹝自由意志的選擇﹞。 

所以主耶穌對猶太人說：「你們不肯﹝不肯字原文是不願意﹞到

我這裏來得生命」﹝約五 40﹞。 

這些經文都說明 

1、神的恩典要臨到所有的人、并非只臨到部分的人。 

2、人能否接受神的恩典、要看人的自由意志的選擇。 

 

 

 

神的預知和預定 

一、神預知在先、預定在後： 

「因為衪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衪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

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 29-30﹞。 

這節經文是說：神預先知道人是否願意順服神、神對所有神預先知道願意

順服神的人、神才預定他們稱義得榮耀。 

二、神的預定是根據神的預知： 

神不是預先定好了一批人稱義得榮耀、而又預定另一批人不稱義得榮耀。

神是鑒察人心肺腑的：「我兒所羅門哪、你當認識耶和華你父的神、誠心

樂意的事奉衪、因為衪鑒察眾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尋求衪﹝自

由意志﹞、祂必使你尋見。你若離棄衪﹝自由意志﹞、衪必永遠丟棄你」

﹝代上廿八 9﹞。神預先知道那些人的自由意志不願尋求神、神就預定這

些人不能稱義得榮耀。 

三、以掃和雅各：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

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

正如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羅九 11-13﹞。 

聖經記載以掃不順服神、安排他作長子、將長子名分賣給了雅各﹝創廿五

33-34﹞。以掃還沒有出生、以掃還沒有賣長子名分的行為之先、鑒察人心

的神就預先知道、以掃不要長子的名分。因此神就按神的旨意揀選了喜愛

長子名分的雅各。 

  四、「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

﹝羅九 16﹞。人不應按自己的意思去定意、應該遵照神在人心中的律法﹝良

心中的工作﹞去定意。答應神的要求、意志降服神、就必蒙神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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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

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如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

剛硬、就叫誰剛硬」﹝羅九 17-18﹞。 

出埃及記四章 21 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回到埃及的時候要留意、將我

所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任憑﹞他的心剛硬、

他必不容百姓去」。 

神要叫誰剛硬、意思是‘任憑’他的心剛硬。神藉着摩西行了十次神蹟給

法老看、法老的自由意志仍剛硬、神就任憑他去剛硬。因此法老‘心中

剛硬’不是神預定的。但是神預知的。 

神願萬人得救、神沒有預定一人沉淪。人是否沉淪、是他的自由意志决定

的。 

  六、「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歲數

還可到一百二十年」﹝創六 3﹞。 

「人既屬乎血氣」：原文是「人既屬乎肉體」。肉體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作主、

﹝弗二 3 隨着肉體和心中喜好的去行﹞。也就是人被自己的思想、感

情、意志控制、不願轉向神。 

「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原文是「我的靈就不永遠和他相爭」。表

示神就任憑他、容讓他的自由意志去行。 

七、從以上經文得知： 

神從來沒有預定一個人沉淪﹝彼後三 9﹞、神從來沒有預定一個人的

自由意志不轉向神、神從沒有預先定下一些人必需沉淪。 

但神是預先知道有些人的自由意志不願意轉向神、神就任憑他們。神

不控制人的自由意志、不強迫人轉向神。 

人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是否願意轉向神、這是每個人自己決定

的。因此每個人要為自已的自由意志負責。 

 

 

 


